县城南区第二批安置房不动产权确权登记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2020年5月，县人民政府出台《县城南区安置房不动产确权登记实施方案》（安政办发〔2020〕15号）文件,县城南区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强力推进安置房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第一期启动区域共10个安置区，共计168栋，1053个基地，7762套房屋。自2020年5月启动办证工作至2020年12月31日止，已有4258套房屋进行了缴费登记。此项工作受到广大居民群众一致好评，解决了户主长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保障了户主权益，有序规范了房地产市场，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但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在规定期限启动区域内仍有3504套房屋未进行登记。后续新建和在建的安置房户主多次向县城南区表达办证的诉求，等待县级出台相关办证工作实施方案。现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和不动产权确权登记的有关规定，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县城南区安置房开展第二批集中统一办理不动产权确登记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标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提高土地收益，解决遗留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二、组织保障
由县人民政府分管城建、自然资源工作的副县长统一调度，县政府办、县城南区事务中心负责牵头，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行政审批局、县司法局、县税务局、县税控办、县城管执法局等相关单位加强沟通协作，各负其责，共同做好县城南区安置房开展第二批集中统一办理不动产权确权登记工作。
3、 确权登记范围
县城南区范围内由县城南区事务中心依法拆迁安置后建设的安置房。
四、办证程序
（一）办理方式。由安置房户主或现有受益人提交资料和交纳相关税费（见附件）后，由县城南区事务中心负责统一代办。
[bookmark: _GoBack]（二）办理时限。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30日。正在建设中的安置小区，主体完成并交付使用后六个月内进行办证登记的按此文件执行，逾期未进行不动产确权登记的，不再按此方案实施。
（三）税费计算方法
1.土地出让金
（1） [bookmark: _Hlk34677648]每层房屋分摊土地面积=基地占地面积209m2（按11×11+11×8计算，不足209m2的按实计算）÷总建筑面积926m2（按照6+1计算）×每层实测面积（含公摊面积）；
（2） 计算方法：聘请中介机构评估确定土地价格，安置户按评估土地价格的60%收取，非安置户按评估土地价格的100%收取。
2.税收
（1）土地契税按土地出让金的4%收取；
[bookmark: _Hlk34674214]（2）建筑耗材税按600元/m2（安置房建设造价成本）×60%×3.3%=11.88元/m2收取；
（3）房屋交易契税按200000元/套的2%收取；
（4）个人所得税按200000元/套的1.5%收取；
（5）商业门面以每栋121 m2（按实际测绘面积）价值605000元计算，按增值税及附加5.5%，土地增值税6%，契税4%，个人所得税2%，印花税0.05%，共计17.55%的门面价值收取。
（四）办理流程
[bookmark: _Hlk34669993]由安置房户主或现有受益人提交资料→县城南区事务中心初审→中介机构对房屋建筑面积和土地面积进行测绘→县自然资源局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第三方有资质鉴定机构出具房屋鉴定报告→县住建局签章确认→县税务局办理税费收缴→县城管执法局对违建行为进行处理→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依申请登记。
五、工作职责
（一）县城南区事务中心
1.负责做好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
2.负责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中介机构对房屋建筑面积和土地面积进行测绘。
3.负责提供经审批的安置区规划图件资料。
4.负责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房屋工程质量鉴定机构对安置房进行质量安全鉴定，并出具房屋质量认定文件。
5.负责代理安置房不动产登记申请。
6.负责安置房不动产权登记工作的统筹协调。
7.负责对安置户主及非安置户甄别认定。
8.根据测绘成果等相关资料按照宗地办理用地审批、规划许可、综合竣工验收、行政处罚等手续。
（二）县住建局
1.协助县城南区事务中心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房屋工程质量鉴定机构对安置房进行质量安全鉴定，负责对房屋安全鉴定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根据房屋质量鉴定报告，进行签章确认。
2.负责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单位，对消防未进行备案和验收的安置房进行消防验收备案。对不符合市政消防配套设施建设要求的，督促及时进行整改，整改到位后，出具消防验收备案文书。
3.根据房屋质量认定文件、消防验收报告，负责出具安置房综合验收备案文件。
（三）县自然资源局
1.负责确定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
2.负责以协议出让方式为安置户或现有受益人办理土地手续。
3.协助县城南区完成房屋建筑面积和土地面积测绘，完成规划核实。
4.负责依申请办理安置房或现有受益人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四）县税务局
负责确定税费收缴标准及征缴。
（五）县城管执法局
负责对安置房违建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六）县财政局
负责做好相关资金保障和监管工作。
（7） 县发改局
依照本单位工作职能进行监管。
（八）县行政审批局
负责审批手续的全程协办、组织涉及单位开辟绿色通道、精简程序、容缺办理，及时帮助解决审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九）县税控办
负责监督、协调税费标准确定、税款入库。
（十）县公安局
1.负责安置房住户情报信息收集、身份信息核查；
2.负责安置房不动产权确权登记秩序维护。
（十一）县司法局
负责统筹协调相关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并对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6、 责任落实
（1） 将县城南区安置房不动产权确权登记办证工作纳入2024年县直相关单位绩效考评共性指标予以考核。
（二）实行定期督查调度，原则上由分管副县长或牵头单位每月调度一次。对工作不主动、推进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七、其他事项
（一）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非安置户按政策收取（按地面总建筑面积20.48元/㎡），安置户免收。
（二）住建部门房屋报建费10元/㎡，按地面总建筑面积收取。
（三）房屋、土地面积测绘服务费和房屋质量结构鉴定费按与第三方机构商定的标准收取。
（四）自然资源部门城乡规划设计费按用地面积7元/㎡收取。
（五）安置房建安成本按600元/㎡确定。
（六）安置房转让价值核定为200000元/套，门面核定为5000元/㎡。
（七）不动产首次登记住宅类登记费按80元/件收取，非住宅类登记费按550元/件收取。
（八）对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而建设的安置房，由县城管执法局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处罚后符合办证条件的再予办证。
（九）安置区市政消防设施建设费在2024年城建附加费中列支。
（十）房屋维修基金以栋为单位，坚持自愿的原则缴纳。
（十一）2020年12月31日后新建的安置小区，在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不动产权确权登记的，给予土地出让金优惠，安置户优惠30%，非安置户优惠20%。
（十二）针对2020年12月30日之前已经启动办证但当时未进行办理登记的3504套房屋，按此方案实施，但土地出让金不再优惠20%（非安置户）和30%（安置户）。
（十三）在此次安置房集中办证工作期间仍不予申请办证的安置房屋，政府不再统一组织办理。
八、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县城南区后续安置房在办理必要的报建手续后，可按本方案标准缴纳相关税费办理不动产权确权登记。各乡镇、县经开区类似性质的安置房不动产权确权登记的办理参照本方案实施。

附件：办证需提交资料及税费收取标准






附件

办证需提交资料及税费收取标准

一、安置户、现有受益人提交资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登记申请人身份证明（委托办理的提交委托书）；
3.拆迁安置协议书；
4.房屋（安置房基地、门面）转让合同；
5.缴纳税费凭证；
6.有违建行为的需提供县城管执法局处罚依据。
（安置户需提供1.2.3.5.6项资料；现有受益人需提供1.2.4.5项资料）
二、办证税费收取标准（假设房屋土地评估地价70万元/亩，商业门面评估地价165万元/亩）
（一）安置房（按134.2㎡计算）
每套面积按134.2m2 计算（以实际面积为准）
1.土地出让金：（按60%收取）
209㎡÷926㎡×134.2㎡×1050元/㎡×60%＝19082.20元
2.税收：（2357.29元）
（1）土地契税（按土地出让金的4%收取）
19082.20×4%=763.29元
（2）建筑耗材税：安置房建设造价成本600元/㎡；
600元/㎡×134.2㎡×60%×3.3%＝1594.30元
3.不动产首次登记费：80元/件
合计：21519.79元
（若按土地出让金优惠30%计算，19082.2×30%＝5724.66元，安置房实际办证税费为21519.79-5724.66=15795.13元）
[bookmark: _Hlk35018617]（二）非安置房（按134.2㎡计算）
1.土地出让金：
209㎡÷926㎡×134.2㎡×1050元/㎡＝31803.66元
2.税收：（9866.41元）
（1）土地契税
31803.66元×4%=1272.15元
（2）个人所得税费：按转让房价值200000元/套计算
200000元×1.5%＝3000元
（3）房屋交易契税：按转让房价值200000元/套计算
200000元×2%＝4000元
（4）建筑耗材税：房屋建设造价成本600元/㎡；
600元/㎡×134.2㎡×60%×3.3%＝1594.30元
3.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20.48元㎡×134.2㎡=2748.42元
4.不动产首次登记费：80元/件
合计：44498.52元
（若按土地出让金优惠20%计算，31803.66×20%＝6360.73元，非安置房实际办证税费为44498.52-6360.73=38137.8元）
（三）商业门面
一宗地商业门面按121㎡(按实际测绘面积）价值5000元/㎡计605000元。
安置门面（按121㎡计算）
1.土地出让金：
209㎡÷926㎡×121㎡×2468×60%＝40440.55元
2.税收：（3055.1元）
（1）土地契税
40440.55元×4%=1617.62元
（2）建筑耗材税：建设造价成本600元/㎡（按一套房计算）；
[bookmark: _Hlk35018438]600元/㎡×121㎡×60%×3.3%＝1437.48元
3.不动产首次登记费：按550元/件
合计：44045.65元
（若按土地出让金优惠30%计算，40440.55×30%＝12132.17元，安置门面实际办证税费为44045.65-12132.17=31913.49元）
非安置门面（按121㎡计算）
1.土地出让金：
209÷926×121×2468＝67400.92元
2．税收：（110311.02元）
（1）土地契税
67400.92元×4%=2696.04元
（2）增值税及附加税等税收：605000元×17.55%＝106177.5元
①增值税及附加税5.5%，②土地增值税6%，③契税4%，④个人所得税2%，⑤印花税0.05%。
（3）建筑耗材税：建设造价成本600元/㎡（按一套房计算）；
600元/㎡×121㎡×60%×3.3%＝1437.48元
3.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20.48元㎡×121㎡=2478.08元
4.不动产首次登记费：按550元/件
合计：180740.02元
（若按土地出让金优惠20%计算，67400.92×20%＝13480.18元，非安置门面实际办证税费为180740.02-13480.18=167259.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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